
 
 
 
  
 
 
 
  
 
 
 

 
 

 
  
  
  
   
  
  
 
 
 

 
 
  
 
 

 
 
 
  
 
 
 
 
 
 
 
 
 
 
 
 
 
 
 
 
 
 
    截至 2018 年 3 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99 亿。 

2018 年 3 月 21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本，并可在互联
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
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二审枉法裁判上海林宝珍的律师控告中院法官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上海

报道）三月十二日，上海浦东法轮

功学员林宝珍的律师突然收到一中

院邮寄的裁定书——在二月二十八

日，上海市第一中院作出的维持原

冤判林宝珍一年的裁定书。 

上海市第一中院法官陈光锋，

作为林宝珍冤案办案法官，不开庭

审理，直接下判，涉嫌触犯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

第三百九十九条，因此，林宝珍的

律师向中院监察室提起了对上海市

第一中院陈光锋及相关责任人枉法

裁判的控告。 

律师在控告中说：上海市第一

中院陈光锋及相关责任人，未履行

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的宗旨，无视

法律，破坏法律实施，有违公平公

正。请求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的

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查处，为其

错案追责，对其进行法制教育、法

律素养培训和整顿。 

林宝珍，家住上海浦东高东镇

杨园新村，修炼法轮功后，更加善待

他人，时刻用“真、善、忍”要求自

己。无论她在哪里工作，都得到了单

位领导的赞赏和信任。在上海市保税

区内做清洁工时，领导就是放心让她

晚上值班，说谁都不要，就要林宝珍

做，她最让人放心。 

可就是这样一位善良、淳朴的好

人，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对真、

善、忍的追求，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上午，浦东法院在不告知家属

和律师，不宣读判决书的情况下，通

知林宝珍被非法判刑一年。 

对于浦东法院的枉法裁判，林宝

珍当即上诉，并聘请了律师。一月十

八日，律师向一中院提交了“强烈要

求二审开庭审理”的法律意见。 

律师在法律意见中表示：认为本

案事实存疑、证据应作为非法证据予

以排除，一审程序重大违法，林宝珍

是无罪的，有必要强烈要求开庭审理

本案，除非二审直接改判林宝珍无

罪，立即释放，或者发回重审，同时

取保。 

如果二审还不决定开庭审理，那

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二审法庭在

配合有关人员制造冤案，律师也会申

请合议庭回避，并对涉嫌违法行为坚

决控告。 

上海一中院陈光锋法官在收到

律师意见后，多次表示是否开庭还在

商量，也许会开庭，叫律师等通知，

如果不开庭也会寄书面通知。 

三月十二日，律师突然收到一中

院邮寄的在二月二十八日作出的维

持原判的裁定书。现律师已向中院监

察室提起了对上海市第一中院陈光

锋及相关责任人枉法裁判的控告。◇

上海杨建华做好人被超期关押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上海

报道）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上

海浦东法轮功学员杨建华在公司上

班时，被上海长宁公安分局国保和

北新泾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 

当天下午，北新泾派出所出动

二十多人到杨建华家中，未出示搜

查证即进行非法搜查。 

非法审问过程中，国保向杨建

华表示，写个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

证就可以放她。杨建华依法维护信

仰自由的权利，否定强加的罪名，

拒绝无理且非法的要求。 

结果被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关

押于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并于二

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被非法逮捕。 

在现今社会中，年轻媳妇能和婆

婆和谐相处的不多。但杨建华的婆婆

说，她这个媳妇比亲女儿还亲。 

这样一个社会上少见的好人，只

不过是依法行使自己的信仰权利，却

被无端地非法抓捕。杨建华自己及婆

家娘家的好几个家庭一下子陷入混

乱悲伤之中。 

在杨建华被非法拘留后，无奈之

下，杨建华母亲、丈夫及其他亲属不

得不请律师为杨建华伸冤和维权。 

杨建华母亲更是不辞辛劳，不断

往来于北新泾派出所、长宁区公安分

局和长宁检察院等司法单位陈述情

况，告诉他们杨建华是个好人，在单

位是优秀员工，希望他们依法办事，

早日放人，不要冤枉无辜。期间一些

司法人员对杨建华及家属的遭遇表

示了同情。 

在杨建华被非法批捕后，杨建华

家人欲哭无泪，求告无门，只能以写

信的方式，向长宁区公安、检察院、

法院、信访办、街道、宗教事务办公

室、区长以及上海市长、人大代表等

所有能够想到的相关部门和人士陈

情和求助，希望他们能伸张正义，施

以援手。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杨建华

母亲家来了四位不速之客，自称是居

委会的人员和浦东新区“社工”，说

杨母寄给检察院的信，他们收到了，

他们来是为了“帮助”杨母（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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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处理杨建华这件事。 

“社工”随后拿出了一些材料给

杨母看，有民政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

十二日的文件，说这也是法律。杨母

当场指出民政部的文件怎么会是法

律，请你们拿出法律文件。他们接着

拿出一九九九年的一些禁止出版发

行相关书籍的文件，杨母回应说这个

文件已经被废除了，现在是什么时间

了，你们怎么老拿一九九九年的文件

来说事？请你们拿最新的文件来。他

们又拿出“天安门自焚事件”相关的

污蔑材料，杨母说这一看就是假的，

据她所知，诽谤法轮功是江泽民在接

受采访时说的，个人的话不是法律，

不要跟着江泽民犯罪。 

“社工”还拿出两高司法解释，

杨母回应两高是执法机关没有释法

权。他们急了，说，杨母的说辞都是

明慧网上的。杨母觉得很好奇，问你

们也看明慧网吗？ 

他们回答：“看啊，只要翻墙，

人人都可以看。”还说明慧网上说有

两条路可以走，不要走老路之类的，

他们说他们知道。 

“社工”又说，不要请那些维权

律师，他们是有目的的，只要打满一

百个这样的官司，他们就可以得到资

助出国留学。杨母回应，是中国好还

外国好？新闻不是天天说中国好

吗？那让他们出去好了。 

他们还举例说北京有个某某事

务所，那里的律师都被抓了。杨母说

早上刚刚听到一条新闻，是平反了多

少多少冤假错案，释放了多少人。杨

母还举例了北京的雷洋案，那个公安

局长当时怎么嚣张，不也是被抓了。

说你们如果做的那么对，就不会有那

么多冤假错案了。对方质疑杨母听的

是哪里的新闻，杨母说早晨广播听到

的，你们可以上网查查。 

“社工”还说，家属请律师没用

的，国家不会让你们打赢的。说可以

找他们帮忙，让家属不要把事情搞

大。杨母回应，你们把人放了就没事

了。 

“社工”又开始打亲情牌，说杨

母的态度很关键，小杨是初犯，这事

可以马上出来，也可能判三～七年。

杨母回应，我是什么人，我的态度就

可以让小杨出来吗？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能说了算吗？你们讲的都是些放

不上台面的话。“社工”说，可以一起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谈话过程中，“社工”还提到：“你

觉得我们是坏人吗？”“你还希望我以

后来吗？”“你平时还和什么人接触？

不要接触。”“这信不是你自己写的。”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建

华被构陷的案卷移送到检察院，十一

月二十八日被移送法院。法院阶段的

羁押期限是到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家属向

上海市中纪委举报网站 12388.gov.cn

举报了以下违法行为： 

“律师在刑拘阶段就将辩护人材

料交与公安，公安在提交检察院后没

有通知律师，这已经违法。检察院一

周内将案件提交法院，等律师十二月

初得知情况，卷宗已在法院，错过了

在检察院阶段的阅卷机会。今天已经

是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杨建华的

羁押期限是到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

这期间还有新年长假。上周五，法院

依然以“内审”为由，拒绝律师阅卷，

很显然，现在的状况已经严重挤压了

律师的辩护准备时间。这都很可能会

对当事人杨建华及其家属带来严重伤

害，侵犯了杨建华的合法权利。” 

得到答复： 

您好，您反映的问题属司法业务

问题，请向人大机关或其上级业务部

门反映。 

答复部门： 区纪委、监察委

答复时间： 2018-01-16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杨建

华家属又将以上内容向上海市第一中

级法院工作人员违纪违法举报中心

jubao.court.gov.cn/910 举报。 

以下是答复： 

“我们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将您

的举报转交被举报人所在地基层法

院纪检监察部门处理。您若需进一步

查询或反映新的情况，可直接与其联

系。” 

回复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

回复时间：2018-01-29 
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下午，杨建

华的承办法官周伟敏打电话给家属，

说自己是周法官，有人通知他了，你

们在催杨建华的案子。家属问他什么

时候放人？他语气态度变得和国保

警察类似，说你女儿犯什么事你自己

知道。家属说大家都是老百姓，你我

无冤无仇。他说他很忙，然后说了一

套套话，我们会开庭的，我们会提前

通知律师来阅卷的，我们会按照法律

程序办事的！然后就挂了。 

可笑的是，直到三月二日，法官

都没有联系过律师去阅卷，周姓法官

谎话张口即来，职业素养让人怀疑！

杨建华所在单位也非常关心杨

建华的情况，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打

电话给北新泾派出所承办警察杨波

（警号：024731）和杨建华的家属，

关心她的事。在新年长假前，杨波终

于电话回复说杨建华的案子早就判

了。 

家属得知此事非常吃惊，难道长

宁区法院秘密开庭了吗？二月二十

八日，家属又赶到北新泾派出所找到

杨波，他态度非常蛮横无理，说你们

怎么又来了？家属问他是怎么回复

小杨单位人事的，他连喊了两遍我没

有义务和人事对话。家属再提醒他，

你已经和她通过电话了。杨波又大声

吼道，是国保和我说的早就判了。你

们有事去找长宁区分局国保！然后转

身就走了。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日，杨建华的

律师和家属再次前往长宁区法院，要

求阅卷，当天已经超过了杨建华的羁

押期限，要求法院立即放人，法院以

法官不在继续推诿此事。◇ 


